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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

招 标 文 件

招标项目名称：旗山校区三期消防水系统改造(I标段)
招标人：___福建中医药大学 
2019年4月
招标公告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
	招标人：福建中医药大学
地址：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联系人：    魏工 卢工
电话： 0591－22861052 

	本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项目名称：旗山校区三期消防水系统改造(I标段)


	本招标项目建设地点
	闽侯县上街镇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本招标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校区西侧消防供水系统拟于在建的中国康复产业研究院大楼消防水池（400吨）共用，需在康复楼内增设独立的消防系统（含泵房消防水、消防水箱进水管、楼内消防出水管、电气配电、火灾报警及消防监控系统）

	发包价
	本项目预算控制价￥462706元，发包价按总价下浮，不得低于8%。

	招标范围和内容
	康复楼内增设独立的消防系统（含泵房消防水、消防水箱进水管、楼内消防出水管、电气配电、火灾报警及消防监控系统）。具体详图纸及招标清单控制价。

	工程质量要求
	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合格标准

	工期要求
	总工期90日历天。

	承包方式
	  包工包料，总价包干   。 

	资金来源
	  自筹  。

	合格投标人资格条件
	根据第254次基建例会研究决定本项目采用邀请招标，邀请康复大楼主体施工单位：福建兴港建工有限公司；至善楼、自强楼消防栓供水管道改造(二期)施工单位：福建佑达建设有限公司；旗山校区消防改造 (一期) 施工单位：福建省天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上三家施工单位参加投标。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 二 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　二　级机电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或建造师临时执业资格），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招标及评标方式
	采取校内邀请招标方式，由学校建设项目招标小组以低价中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投标须知（一）
	项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
	招标人：福建中医药大学
地址：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福州地区大学城福建中医药大学新校区

联系人：  魏工 卢工
电话： 0591－2861052 

	2 
	本招标项目名称
	招标项目名称：旗山校区三期消防水系统改造(I标段)

	3 
	本招标项目建设地点
	闽侯县上街镇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4 
	本招标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校区西侧消防供水系统拟于在建的中国康复产业研究院大楼消防水池（400吨）共用，需在康复楼内增设独立的消防系统（含泵房消防水、消防水箱进水管、楼内消防出水管、电气配电、火灾报警及消防监控系统）

	5 
	招标范围和内容
	康复楼内增设独立的消防系统（含泵房消防水、消防水箱进水管、楼内消防出水管、电气配电、火灾报警及消防监控系统）。具体详图纸及招标清单控制价。

	6 
	工程质量要求
	符合《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的合格标准

	7 
	工期要求
	总工期90日历天。

	8 
	承包方式
	  包工包料，总价包干 。 

	9 
	资金来源
	  自筹  。

	10 
	合格投标人资格条件
	根据第254次基建例会研究决定本项目采用邀请招标，邀请康复大楼主体施工单位：福建兴港建工有限公司；至善楼、自强楼消防栓供水管道改造(二期)施工单位：福建佑达建设有限公司；旗山校区消防改造 (一期) 施工单位：福建省天柱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上三家施工单位参加投标。
本招标项目要求投标人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 二 级  消防设施工程专业承包资质和《施工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

投标人拟担任本招标项目的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有效的不低于　二　级机电工程 专业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或建造师临时执业资格），并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

	11 
	是否接受

联合体投标
	招标人 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2 
	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招标人不组织踏勘现场。

招标人不召开投标预备会。

	13 
	资格审查

方式和《资格标》提交时间
	本招标项目招标人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采用  资格后审   。

本项目采用纸质投标，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其拟派出的授权委托人应当持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原件到场核验登记，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将被拒绝。

	14 
	资格审查

内容
	1. 企业资质证书复印件

2.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3.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4. 项目经理资质证书复印件
5. 投标人须将投标保证金有关银行汇款单据复印件
6. 基本账户开户许可证复印件
7. 授权委托书及身份证复印件
8. 招标文件要求的其它内容 
9. 注：以上资料复印件需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原件备查

	15 
	发包价
	本项目预算控制价￥462706元，发包价按总价下浮不得低于8%。

	16 
	投标

有效期
	投标截止期后 30日历天。

	17 
	投标保证金
	投标保证金金额：　8000　元人民币；

投标保证金提交方式：应在投标截止时间之前从投标人所在地银行的投标人企业基本账户以电汇或银行转账的形式，汇入招标公告中招标人指定的投标保证金账户；投标人须将投标保证金有关银行汇款单据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单位公章）与资格审查申请书同时提交。

投标保证金有效期：截止到投标有效期满后30天。
投标保证金银行帐号：

开户名称： 福建中医药大学

开户银行：  工行福州大学城支行  

银行账号：   1402 0208 2960 0000 729   

	18 
	投标文件份数
	商务标（即投标承诺文件）与资格标：正副本各一份，一起密封

	19 
	递交投标文件的地点和截止时间
	地点：　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州市闽侯县上街镇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基建科3 )　
收件人： 　福建中医药大学后勤管理处基建科　
截止时间： 2019年4月 2 日 9 时  0 分（北京时间）。招标人在截止时间前30分钟开始接收。

本项目采用纸质投标，在递交投标文件的同时，其拟派出的授权委托人应当持授权委托书原件、身份证原件到场核验登记，逾期送达的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将被拒绝。

	20 
	开标时间、

地点和公布内容
	开标时间： 2019年 4月 2  日  9 时 0分（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明德楼312会议室
公布内容：《投标函》中的投标人名称、施工项目负责人姓名、投标保证金、投标报价的有关承诺、质量、工期等。


	21 
	中标公示方式地点
	公示方式：在福建中医药大学相关网站公示
公示地点：福建中医药大学

	22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数额： 中标单位合同签订后投标保证金直接转为履约保证金 ；竣工验收合格后退还。


	23 
	合同签订
	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　3　天内，应派代表与招标人联系，商讨签订合同事宜。

	24 
	监管部门
	部门名称：__福建中医药大学监审处_
地点：__福建中医药大学旗山校区
电话：_0591-22861314


投标须知（二）
	序号
	条款事项

	1
	（1）本工程采用固定总价合同
（2）增加项目的单价确定：
a、合同中已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按合同已有的价格变更合同价款； 

b、合同中没有适用于变更工程的价格，按现行定额和施工期材料信息价等有关计价规定计算后，按承包人投标时的下降幅度来计算该部分的造价。

c、无相应定额信息价的，由承包人提出适当的价格，经市场询价后确定。经市场询价确定的材料单价不再优惠。

	2
	无工程预付款金额。

	3
	工程按月支付进度款的比例为：当月确定的工程计算结果所含款项的 80 ％支付进度款；竣工验收后，承包人提交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后付至合同总价的85%，余款经社会中介机构或有权部门审核后付至审定工程价款的97%，剩下3%为保修金。

	4
	承包人向发包人提供的竣工图一式 三 份。

	5
	本招标项目的工程质量保证（保修）金为合同价款的 3％。质量保证金待工程验收满2年后的28天内支付。

	6
	总工期每延误一天罚款  300 元人民币；误期赔偿费限额为合同价款的10 ％。

	
	

	
	

	
	

	
	


评标细则数据表
	项号
	条款名称
	编列内容

	1
	评标委员会组成
	评标委员会总人数：5人以上单数。

	2
	评标办法
	由学校建设项目招标小组以低价中标方式确定中标单位


投  标  函

                         （招标人名称）： 

    1．我方已仔细研究了                   （项目名称）施工招标文件的全部内容，愿意以人民币（大写）           元（¥             ）的投标总报价，工期              日历天，按合同约定实施和完成承包工程，工程质量达到               。
    2．我方承诺在投标有效期内不修改、撤销投标文件。
    3. 随同本投标函提交投标保证金一份，金额为人民币（大写）             元（¥             ）。
4．如我方中标：
（1）我方将派出                     （项目经理姓名及其建造师执业证书注册编号）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
    （2）我方承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在中标通知书规定的期限内与你方签订合同。
    （3）随同本投标函递交的投标函附录属于合同文件的组成部分。
    （4）我方承诺按照招标文件规定向你方递交履约担保。
    （5）我方承诺在合同约定的期限内完成合同工程。
5．我方在此声明，所递交的投标文件及有关资料内容完整、真实和准确。
6．                                            （其他补充说明）。
投标人：                 （盖投标单位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地址：                                     。
电话：                                     。

传真：                                     。邮政编码：                                 。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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